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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評大陸施行《國家情報法》的意涵及影響

The Implication and Impact of Mainland China’s Implementing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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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大陸施行《國家情報法》
的意涵及影響

壹、前言

大陸全國人大於今（2017）年 5 月 17 日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國家
情報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並向社會公眾就該法案徵求意見。

此為大陸第一部國家情報法，授權情報部門根據工作需要，依法使用必要

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大陸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但是，由於草案內容

賦予大陸國安、公安及軍隊情報機構新權力，包括可以優先使用或者依法

徵用有關機關、組織和個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場地和建築物；可以

進入限制進入的有關區域、場所；可以向有關機關、組織和個人瞭解、詢

問有關情況；可以查閱或者調取有關的檔案、資料、物品；甚至准許得以

情報工作需要或緊急任務需要為由，採取「技術偵察和身分保護措施」，

即進行審問、強制拘禁等行政處分。因此，自從草案公布後，即遭各界非

議，普遍認為是大陸繼《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

《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網絡安全法》後，更進一步的箝制

人權的惡法。但是，時隔僅一個月，大陸第 12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即於 6
月 16日審議通過《國家情報法》，並自 6月 2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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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情報法》立法意涵及要點

一、立法意涵  

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與壓力，包括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的挑戰，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雙重壓力，各種風險不僅明顯增

多且呈現多樣態勢。因此，習近平於 2014 年初設立「中共中央國家安全
委員會」，加強對國安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

在國家機密和安全方面立法通過一系列反恐、管理外國非政府機構以及加

強網絡安全的措施和法規，期能穩定政治社會基礎。因此，今年 6 月通過
《國家情報法》即在銜接 2014年通過的《反間諜法》、2015年通過的《國
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以及 2016 年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
活動管理法》、《網絡安全法》，完整國家安全相關法律規範，期能在「中

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下，建立「健全集中統一、分工協作、科學

高效的國家情報體制」，
1
強化國家情報整體監控、管制權限，以打擊大陸境

內外的安全威脅，確保國家利益。

二、法律內容要點　

大陸《國家情報法》（以下簡稱，本法）計有 5 章 33 條，比較其先前
所公布草案內容，並未見因為國內外輿論反對而有內容修正，有的僅是法

條前後順序調整， 
2
以及為加強情報工作的監管而由原草案的 28 條增加 5

條為 33條。
3
主要內容包括：

1 大陸《國家情報法》第 3條國家建立健全集中統一、分工協作、科學高效的國家情報體制。
2 法條前後順序調整，內容不變。如《草案》第 7條「國家情報工作應當依法進行，尊重和保
障人權，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調整為第 8條；第 8條「國家對支持、協助國家情報
工作的個人和組織給予保護，對作出重大貢獻的給予獎勵」，調整為第 9條。

3 增加的條文包括：第 25條個人和組織因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導致財產損失的，按
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補償；第 26條國家情報工作機構應當建立健全嚴格的監督和安全審查制
度，對其工作人員遵守法律和紀律等情況進行監督，並依法採取必要措施，定期或者不定期
進行安全審查；第 27條國家情報工作機構應當為個人和組織檢舉、控告、反映情況提供便利
渠道，並為檢舉人、控告人保密；第 30條冒充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相關人員
實施招搖撞騙、詐騙、敲詐勒索等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
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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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確國家情報工作的任務和體制

本法開宗明義指出立法目的係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第 1 條）；強
調國家情報工作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國家重大决策提供情報參考，為

防範和化解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提供情報支持，維護國家政權、主權、統

一、獨立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

益（第 2 條）；目的在於建立健全集中統一、分工協作、科學高效的國家
情報體制（第 3 條）；至於分工任務包括有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情報
機構、軍隊情報機構按照職責分工，相互配合，做好情報工作、開展情報

行動（第 5 條）；同時還動員所有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
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第 7條）。

大陸制定本法雖主張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

導，但却對「國家利益」界定模糊不清甚至是無限上綱，所謂「國家安全

的威脅」更是無一不包，任何情事都可以被視為需要情報搜集，任何大陸

境內外組織及個人都必須配合，否則將依本法追究法律責任，包括處以警

告或者 15 日以下拘留，若構成犯罪則追究刑事責任（第 28 條）。上述無
所不包的情蒐工作及強制行政拘留，是否符合本法所強調的「尊重和保障

人權，維護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第 8條），實值商榷？
（二）情報機構職權擴及境外團體及個人

本法規定大陸情報機構的職權及工作範圍包括境內外，可以根據工作

需要，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第 10
條）；可以依法搜集和處理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

人實施的，或者境內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和利

益行為的相關情報，為防範、制止和懲治上述行為提供情報依據或者參考

（第 11條）；同時，根據工作需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
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察措施和身分保護措施（第 15條）；執行任務時，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經過批准，出示相應證件，即可以進入限制進入的有

關區域、場所，可以向有關機關、組織和個人瞭解、詢問有關情況，可以

查閱或者調取有關的檔案、資料、物品（第 16條）；甚至因執行緊急任務
需要，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享受通行便利、免檢，包括海關、出入境邊

防檢查。可以優先使用或者依法徵用有關機關、組織和個人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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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具、場地和建築物（第 17、18條）。
本法賦與國安、公安、軍隊情報機構，監視和調查大陸境內外個人及

團體的職責，並得以「情報工作需要或緊急任務需要」為由，經過嚴格

的批准手續，即可進入各場域，對任何組織、個人進行「技術偵察和身分

保護措施」的新權力。令人質疑的是「嚴格的批准手續」並未說明是那些

單位的核准。此舉等同授權大陸情報人員不需要司法審查程序，即可使用

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包括對任何組織、個

人使用監控、突襲住所、扣留車輛，甚至審問、強制拘禁等打壓人權的手

段。此種極權國家「特務治國」的亂象，短期內可能有利共產黨繼續執

政，實際上卻會引發大陸境內外人權團體及個人的恐慌與疑懼，亦將造成

大陸境內外一般商旅的不安與不便，不利大陸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

（三）注重情報人力資源管理與工作保障

本法規定，國家加強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建設，對其機構設置、人員、

編制、經費、資產實行特殊管理，給予特殊保障。國家建立適應情報工

作需要的人員錄用、選調、考核、培訓、待遇、退出等管理制度（第 21
條）；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工作人員因執行任務，或者與國家情報工作機構

建立合作關係的人員因協助國家情報工作，其本人或者近親屬人身安全

受到威脅時，國家有關部門應當採取必要措施，予以保護、營救（第 23
條）；對為國家情報工作作出貢獻並需要安置的人員，國家給予妥善安

置。公安、民政、財政、衛生、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有關部門

以及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協助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做好安置工作（第 24
條）。

本法特闢專章計有 8 條文，規範大陸情報人力資源管理，強調情報人
員及其眷屬的人身安全保障，甚至明定國家各有關部間以及國有企業，均

負有安置工作職責。顯見其重視情報人力、素質的提升，尤其希望透過法

律保障使其情報人員無後顧之憂。

（四）敘明法律責任並授與情報部門寬泛的強制權力

明定違反本法的目標對象及法律責任，包括有：阻礙國家情報工作機

構及其工作人員依法開展情報工作的，由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建議相關單位

給予處分或者由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處警告或者 15 日以下拘留；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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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 28 條）；洩露與國家情報工作有關的
國家秘密，由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建議相關單位給予處分或者由國家安全機

關、公安機關處警告或者 15 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第 29 條）；規定冒充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工作人員或者其他相關人員
實施招搖撞騙、詐騙、敲詐勒索等行為，以及國家情報工作機構及其工作

人員有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侵犯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利用職務便利

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洩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信息等違法違

紀行為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 30、31
條）。

本法雖律明國家情報工作的規範和監督的法律責任，同時亦賦予情報

部門寬泛的強制處分權力，卻不需經由司法審查程序。例如，凡有阻礙、

洩露、冒充詐騙者，情報機關可建議相關單位給予處分或者由國家安全機

關、公安機關處警告或者 15 日以下拘留等。此等不經司法審判程序即限
制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實有違司法正義、戕害人權之嫌。

參、《國家情報法》施行後可能的影響

一、整頓情報系統為 19 大後的繼續掌權鋪路

大陸情報部門目前的上級機構為 2013 年 11 月 12 日決定成立的「中
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擔任委員會主席，成為總管領導軍

隊、公安、外交、情報領域的機構。自此習近平對國安情報系統進行了一

系列整肅，包括中共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北京

國安局前局長梁克等多名國安系統的高級官員落馬。直到 2016 年 11 月
7 日，全國人大正式免去耿惠昌國安部長職務，對國安系統的清洗才告段
落。

今年 6 月底大陸開始施行《國家情報法》將使大陸國家安全、情報工
作更加集中統一領導，意味著情報系統將面臨新一波的整頓，以求澈底清

洗江澤民殘存勢力。再者，為求大陸政治內部穩定，順利完成中共 19 大
權力布局，將可能運用本法所授予情報部門的新權力，進行政敵監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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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異議人士噤聲等必要的方式、情報手段，除有助於習近平為 19 大後的
繼續掌權鋪路，亦有利於掌握大陸境內外危安威脅，鞏固習核心的領導地

位。

二、形成戕害人權、箝制非政府組織活動之工具

習近平上任以來，鎮壓公民社會與異議人士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以維

護國家安全為名，陸續頒布《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

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以及《網絡安全法》等法律。

現又施行《國家情報法》再度籠統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為名，授權

各情報機構寬泛的強制處分及行政拘留權力，監視和調查國內外個人及團

體，導致大陸不少社會運動者人人自危，擔心中共政權任意詮釋法律及加

監控。況且，由於本法規範的情報工作的範圍涵蓋大陸境內和境外，聲稱

將會依法對外國團體和個人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進行調查。大陸情報機構

只要「經過批准，出示相應證件」，便可以進行審訊和搜查，即「可以向

有關機關、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瞭解、詢問有關情況，查閱或者調

取有關的檔案、資料、物品」。由於此類戕害人權、枉顧組織合法權益的

行徑，在西方民主國家往往必須經過獨立司法程序的批准，因此國際社會

對本法的施行表達關切與憂慮，擔憂將成為對付異議人士或箝制非政府組

織活動之工具。 

三、人權保障的困境將影響兩岸交流發展 

兩岸人民交流往來是促進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本法

授權情報機關人員可「根據工作需要」，使用「必要方式、手段和渠道，

在大陸境內外開展情報工作」，對「阻礙情報工作」、「洩露情報工作有關

秘密」者處以拘留或刑事究責，變相將國家利益或情報工作無限放大。因

此，我陸委會即曾表示擔憂本法恐成中共對付異議人士、箝制言行，甚至

影響兩岸交流的工具。對此，大陸國臺辦冷回：「依法行政，會保障人民

合法權益。」

可預見的未來，我非政府組織、國際境外組織或媒體，在大陸從事人

權自由、民族自治或政治異議人士等採訪報導或參與活動，可能因而觸犯

其法令遭受刑罰。例如，我國非政府組織成員李明哲至今仍遭中共以「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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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無理關押，更讓外界質疑中共藉維護「國家安全」

之名，運用本法進一步箝制人民言行。基此，我政府實應評估該法對我國

從事大陸事務工作人員及人民權益之影響，適時適地提醒赴陸就學、就

業、旅遊、以及居留之國人留心；並研議如何善用國際社會輿論、非政府

組織影響力，妥採相關因應措施以保障我國人之人身安全及捍衛應有權益。

肆、結語

大陸施行《國家情報法》籠統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為名，授權

情報機構寬泛的強制處分及行政拘留權力來進行情報監視和調查工作，

導致大陸境內外社會運動者及非政府組織團體的疑懼，擔心中共政權任意

詮釋法律及加強監控。事實上，自從大陸公布本法草案後，即遭大陸國內

及國際社會非議，却仍執意孤行，迅速立法施行。其源由可以由《反間諜

法》、《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網絡安全法》、以及《國家情報法》等一系列國安、機密、情報法

案的立法及施行過程，觀察得知大陸向以內部政治安全需求為優先考量。

故本法施行後，短期內可能有助鞏固習核心領導、共產黨繼續執政；但長

期而言，將對大陸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不僅不利於兩岸各項交流，並

可能成為大陸對外安全合作、經貿發展、以及人權磨擦與衝突的潛在變

數，實為大陸和平發展戰略的新挑戰。


